关于开展2008年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遴选工作的通知
各位老师：

根据学校发展和学科建设的需要，学校决定开展2008年新增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的遴选工作。
现将遴选工作的具体安排通知如下：
一、遴选学科范围
本次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遴选分别在我校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和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中进行。
二、申报条件
博士生导师的申报和审理条件按照《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博士生指导教师审定工作实施细则》（附件1）的有关规定执行。
硕士生导师的申报条件按照《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硕士生指导教师遴选工作实施细则》（附件2）的有关规定执行。
申报兼职博士生导师，必须是学校的兼职教授，否则不予受理；我校主干工科学科，原则上不再接受申报兼职硕士导师。
三、申报系统说明
1．今年遴选导师使用新的申报系统，请认真阅读填报说明。
2．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的申报内容请在校发展规划处网页(http//:dp.xidian.edu.cn)在线填写，并按系统提示操作步骤进行，如有问题请咨询。联系电话：83071580，88204146。
3．申报表格按系统规定打印，封面单面复印，正文正反两面套印，骑马装订。
四、申报材料审核要求
1．校内申报人员将填写好的表格打印后，签署本人姓名交所在学院。各学院统一到科研处、教务处、研究生院等相关职能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盖章，材料中凡是职能部门有疑义不予认定的，视为不合格材料，请本人将其去除后重新印制。有关本人可支配经费（计入本人年终业绩点部分）须由课题组长签名确认。
2．校外申报兼职导师的材料由其所在单位的相关职能部门对材料进行审核，并出具单位公函，送交我校发展规划处。发展规划处汇总整理后送相关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进行评审。各学院在召开学位委员会前，务必先与发展规划处联系，以免漏审。
五、学院学位委员会评审要求及材料报送时间
1．请各学院学位委员会认真按照遴选文件审查申报资格和申报材料内容。
2．申请兼学科导师，学科数不得超过2个。
3．请各学院学位委员会对校内外人员申报材料进行评审，签署意见，并按申报系统要求将汇总后的电子文档与表格复印一式15份的纸质材料一并，于12月15日前报送发展规划处。
附件：1.《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博士生指导教师审定工作实施细则》
  2.《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硕士生指导教师遴选工作实施细则》           
导师遴选系统网址：http://dp.xidian.edu.cn/netdps/
